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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單位
	
	單位主管
	

	申請人
	 

	電話
	 
	手機
	 

	
	
	Email
	 

	使用人
	
	電話
	
	
	
	機

	
	
	Email
	

	用途
	*檢附計畫書
	人數
	人

	借用時間
	單日: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(星期      )      時      分至      時
多日:自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   
至      年  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

	借用場所
	

	器材設備
	 *請單位財產管理羅列該使用空間財產清單，一式兩份。
 *借用期間由借用人及使用人負保管、維護及修繕之責，其經費自行籌措。
 *借用期滿，需雙方清點完成。
  財產管理員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借用/使用人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

	借用單位
切結欄
	申請借用活動場地及設備，保證遵守本所教室借用管理要點及噪音污染管制之相關規定，不從事政治、宗教、醫療及危險行為等，如有違反者，願意無條件接受本所隨時停止使用之處分，已繳費用概不要求退還；若因使用不當導致任何財物損壞，願負賠償責任，絕無異議。
此致 
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
申請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年____月____日

	審查結果
	□同意:
□不同意:原因	

	承辦單位
	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
	單位主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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